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24 版）费率表 

 

一、基准费率（不含税）：    

（以每人民币 10,000 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 

年龄（周岁） 
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轻度疾病保险责任 

男 女 男 女 

0-1 6.80  5.70  5.04  3.36  

2-5 4.60  4.10  2.28  1.92  

6-10 3.50  3.00  2.28  1.92  

11-15 4.60  3.70  2.28  1.92  

16-20 5.70  4.80  3.12  3.00  

21-25 7.90  7.10  3.84  4.68  

26-30 14.00  14.10  6.80  11.72  

31-35 22.20  25.60  12.64  20.63  

36-40 38.00  44.70  16.51  33.97  

41-45 62.60  74.80  24.05  33.00  

46-50 101.90  102.80  26.70  30.69  

51-55 162.80  129.30  26.52  28.63  

56-60 211.30  147.40  26.77  31.42  

61-65 312.30  205.50  28.98  32.97  

66-70 454.30  286.70  41.00  49.00  

71-75 639.90  410.30  76.00  139.00  

76-80 855.50  591.20  76.00  139.00  

81-85 1,163.60  811.50  76.00  139.00  

86-90 1,589.30  1,138.70  76.00  139.00  

91-95 2,071.50  1,485.10  81.85  150.39  

96-105 2,549.50  1,798.40  104.67  190.12  

注：计算保险费时，可采用每一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基准保费或团体平均年龄对应的基准保

费。 

 

 

二、核保调整系数  

1、承保病种数量调整系数  

（1）重大疾病数量（仅适用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数量（种） 调整系数 

28（含）-50（含） [1.00，1.20] 

50-80（含） (1.20，1.30] 

80-100（含） (1.30，1.50] 

注：必须包含释义“重大疾病”中前二十八项重大疾病 
  

（2）轻度疾病数量（仅适用于轻度疾病保险责任） 



轻度疾病数量（种） 调整系数 

3（含）-10（含） [1.00，1.08] 

10-20（含） (1.08，1.20] 

20-30（含） (1.20，1.30] 

注：必须包含释义“轻度疾病”中前三项轻度疾病 
  

2、等待期调整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 (1.00，1.10] 

30 (0.90，1.00] 

60 (0.80，0.90] 

90 (0.70，0.80] 

180 [0.60，0.70] 
  

3、团体规模调整系数  

团体规模（人） 调整系数 

200 及以下 1.00  

200-500（含） [0.90，1.00) 

500-1,000（含） [0.80，0.90) 

1,000-5,000（含） [0.60，0.80) 

5,000 以上 [0.40，0.60) 
  

4、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45%以下 [0.35，0.60) 

[45%，55%) [0.60，0.75) 

[55%，65%) [0.75，0.85) 

[65%，75%) [0.85，1.00) 

[75%，85%) [1.00，1.15) 

[85%，95%) [1.15，1.30) 

[95%，110%) [1.30，1.50) 

[110%，150%) [1.50，1.80) 

150%及以上 [1.80，2.10] 
  

5、被保险人所属行业风险水平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所属行业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70，0.90) 

中等风险 [0.90，1.10) 

高风险 [1.10，1.30] 

 注：  

低风险：投保人所属行业为非制造业。  

中等风险：投保人所属行业为一般制造业。 

高风险：投保人所属行业为危险品、化学品制造业。 
  



6、团体被保险人风险状况调整系数（仅适用于“团体平均年龄”计费方式） 

团体被保险人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70，0.90) 

中等风险 [0.90，1.10) 

高风险 [1.10，1.30] 

 注：  

低风险：指团体平均年龄所属年龄段人群对所保障的重大疾病患病率、致死率相对较

低。 

中等风险：指团体平均年龄所属年龄段人群对所保障的重大疾病患病率、致死率处于中

等水平。 

高风险：指团体平均年龄所属年龄段人群对所保障的重大疾病患病率、致死率相对较

高。 
  

7、被保险人所在区域的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所在区域的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低风险 [0.70，0.90) 

中等风险 [0.90，1.10) 

高风险 [1.10，1.30] 

注：  

   低风险：该区域重大疾病发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等风险：该区域重大疾病发生率接近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风险：该区域重大疾病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被保险人团体体检情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体检情况 调整系数 

每年开展一次定期体检 [0.70，0.90) 

每两年开展一次定期体检 [0.90，1.10) 

未做定期体检或定期体检频率低于每两年一次 [1.10，1.30] 

  

9、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调整系数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0.70，1.00]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1.00，1.30] 

注：根据渠道规模、资质、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 
  

10、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直销渠道 [0.70，1.00) 

中介渠道 [1.00，1.30] 
  

11、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三、保费计算公式  

（一）保险费（不含税）  

每人重大疾病保险费（不含税）＝每人重大疾病保险金额×重大疾病基准费率×核保调整系

数 

每人轻度疾病保险费（不含税）＝每人轻度疾病保险金额×轻度疾病基准费率×核保调整系

数 

每人保险费（不含税）= 每人重大疾病保险费（不含税）+ 每人轻度疾病保险费（不含税） 

总保险费（不含税）＝∑（每人保险费（不含税）） 

（二）保险费（含税）  

总保险费（含税）=总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